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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13樓
承辦人：股長 黃尊培
電話：03-3322101#7322
傳真：03-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26476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人事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桃人力字第11400054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736800A_114000541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未設置考績委員會之實務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，其受

訓人員實務訓練成績倘經單位主管初評不及格，其後續成

績考評程序，類推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4條第1項但書

規定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4年8月21日公評字第

11422602041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1份。

正本：本處所屬各專(兼)任人事機構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573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8/27 11:5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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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6205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
承辦人：張巧函
電話：02-82366985
傳真：02-82366969
電子信箱：wc4127@csptc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公評字第114226020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未設置考績委員會之實務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，其受

訓人員實務訓練成績倘經單位主管初評不及格，其後續成

績考評程序，類推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4條第1項但書

規定一案，請查照轉知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公務人員考績法（以下簡稱考績法）第14條第1項規定：

「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，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

目評擬，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，機關長官覆核，經由主管

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，送銓敘部銓敘審定。但非於

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或長官僅有一級，或因特殊情形報經

上級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，除考績免職人員應送

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，得逕由其長官考核。」

二、次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（以下稱訓練辦法）

第39條第1項規定：「受訓人員實務訓練成績經單位主管初

核為不及格者，應先交付實務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考績委

員會審議。審議時應給予受訓人員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並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O1140005412

■■■■■■人力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8/22 10: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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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紀錄，再送實務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首長評定。實務訓

練機關（構）學校首長如對考績委員會審議結果有意見

時，應退回考績委員會復議，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，得

加註理由後變更之。」揆其規範意旨，係為確保受訓人員

實務訓練成績經單位主管初評為不及格時，應經由實務訓

練機關之考績委員會以合議制方式審議，避免僅以單位主

管之個人意見，影響訓練成績考評結果。

三、茲考量受訓人員實務訓練成績倘不及格，將廢止其受訓資

格，致未能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，其法律效果與現職公

務人員之免職情事相當。據此，為保障考試錄取實務訓練

受訓人員權益，並依上開訓練辦法第39條第1項規範意旨，

有關未設置考績委員會之實務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，其受

訓人員實務訓練成績倘經單位主管初核不及格，其後續之

成績考評程序，類推適用考績法第14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應

送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，審議時應給予受訓人員陳

述意見之機會，並作成紀錄，送上級機關首長評定，以確

保實務訓練成績考評過程之客觀性及公正性。

正本：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本會培訓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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